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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孟莹 汪亚军

外贼易挡，“内鬼”难防。江苏省丹阳
市某企业发现，其生产的相片纸竟在二
手市场低价流通。经查，企业员工刘某、
李某、赵某在两年内偷走公司相片纸 520
余吨并倒卖，造成企业损失 593万元。

2025 年 6 月，经丹阳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盗窃罪分别判处
刘某等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二年不等，
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75 万元至 15
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部分被告人提出
上 诉 。近 日 ，镇 江 市 中 级 法 院 裁 定 维 持
原判。

相片纸现于二手交易平台

“市场上有大量我们公司的相片纸
流通，但不是从正规渠道发售的。”2023
年 3 月，丹阳市某企业陈经理向警方报
案，称该公司产品可能被窃。

陈经理所在的公司主要生产、印刷、
包装纸类产品。2021 年以来，陈经理发现
堆放在公司仓库里的相片纸出现数量变
少 的 情 况 ，但 想 着 像 相 片 纸 这 样 的 产
品就算被偷了也只能当废纸卖，而且卖
不出价格，应该不会有人专门偷窃，因
此他并未过多在意此事。直到 2023 年 3 月
的一天，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看到有
人在售卖带有该公司商标的相片纸。联
想到公司近几年丢失的货物，他立即报
了警。

“我们公司生产的各种规格的纸都
是注册过商标的，我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看到的就是印着我们公司商标的整箱的
相片纸，销售价格比正规渠道低很多。”
陈经理报案时说。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找到
了该二手交易平台的卖家。据卖家介绍，
他在丹阳从事废纸回收，先后多次从一
名 熟 人 处 以 废 纸 价 格 收 购 崭 新 的 相 片

纸。之后他在二手交易平台注册账号将
上述纸张加价销售，对于一些长期卖不
出去的纸张，则以废纸料的价格卖给造
纸厂。

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很快找
到了该公司“内鬼”刘某、李某以及赵某，
并由此揭开了这起持续两年多的“偷—
运—销”的“内鬼”盗窃案。

“内鬼”互相勾结但无人察觉

刘某是该公司的货车司机，负责把
车间生产的货送到仓库。李某是业务跟
单员，负责跟单协调发货数量和生产数
量，因此知道哪些货是超过订单需要的
富余货。

2021 年 2 月一天，刘某和李某路过公
司仓库，看着堆积如山的纸张，刘某有了将
成品纸当废品售卖的想法。二人一拍即合，
很快在公司附近找到一家废品收购站，谈
妥了以1600元每吨左右的价格收购。

“我是公司的货车司机，负责把车间
生产的货送到仓库，仓库门卫看到我的
车不会拦。生产部门通常会在订单数量
基础上多生产一点，所以就会有多余的
货放在公司仓库里没人管。李某是跟单
员，他知道一笔订单结束后大概会剩下
多少纸张，我只要根据他告诉的数量搬
运，就不会被公司发现。”刘某供述道。

第一次作案那天，二人都十分忐忑，
但随着货车顺利到达仓库、搬运了近 3.5
吨纸张并成功脱身，二人逐渐放了心。销
赃后，他们共计获利 5540 元。

没过多久，公司仓库搬迁，并设置了
仓库管理员。但刘某和李某发现，仓库管
理员不常巡查，看管不严。二人又试着干
了一票，发现只要找准时机，就可以自由
进出仓库。更令他们惊喜的是，2022 年 3
月，原仓库管理员离职后，刘某被公司安
排代管仓库，这为二人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后，他们更加猖獗。

盗窃“同盟”终落法网

由于每次作案需两人同时行动，若

李某有事就不能行动，刘某觉得还需要
个搭档。2022 年 8 月，刘某在与公司另一
业务跟单员赵某聊天时，得知赵某平时
开销较大，手头紧，于是邀请他入伙，一
同“发财”。此后，刘某与李某、赵某二人
分别合作，短短几个月就窃得 320 余吨成
品相片纸，直至 2023 年 3月案发。

2023 年 9 月 ，公 安 机 关 以 涉 嫌 盗 窃
罪、职务侵占罪将刘某等 3 人移送至丹阳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审查后发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内，三人共窃得公司相片纸 520 余吨，总
价值高达 593 万元。而这些纸张均被三人
作为废品以 1400 元至 1600 元每吨的价格
卖给废品收购站，非法获利 83 万余元。案
发后，赵某退出违法所得 50 万元，并取得
涉案公司谅解。

该院认为，在刘某担任仓库保管员
之前，李某与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 200 余吨成品相片纸，价值 224 万
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
二人的刑事责任。在担任仓库保管员后，
刘某联合李某、赵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占有公司成品相机纸 320 余吨，

价值 368 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
职务侵占罪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在此
基础上，结合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该
院于 2023 年 10 月以涉嫌盗窃罪、职务侵
占罪对刘某等三人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针对辩护人提出的
李某对公司财物负有保管义务、仅构成
职务侵占罪，以及涉案相片纸价值按一
等品价格认定依据不足的意见，该院建
议法院延期审理，围绕进一步查明李某
职责边界、涉案相片纸价值，通过询问相
关证人、实地走访，调取内部聊天记录等
方式进行取证，证实李某对公司财物无
保管职责，涉案相片纸均为一等品，价值
认定并无不当。2025 年 6 月 30 日，丹阳市
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公诉意见，作出
上述判决。一审判决后，李某不服判决提
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025 年 11 月 24 日，丹阳市检察院检
察官到被害企业送达检察建议。“发生这
样的事说明我们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监
管漏洞，检察建议提出的整改举措非常

‘对症’，我们后续会逐项进行针对性整
改！”该企业负责人说道。

“偷—运—销”一条龙，三名“内鬼”盗窃公司相片纸并售出，造成企业损失593万元——

520余吨相片纸成“废品”

“法官说了，我之前坐牢期间被扣押的财产能解冻返还，但要先交一笔
手续费，钱才能解冻。我征信不好没法办理贷款，你帮我贷款把冻结的钱解
冻，我很快就能还你钱。”刑满释放仅数月的李某，拿着伪造的法院冻结其财
产的支票，向曾经的朋友“借款”。2025年12月23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2022年8月17日，李某曾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2023年7月
刑满释放后，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利用服刑经历积累的“特殊认知”，利
用自己被司法机关扣押的银行卡和亲友对他的同情，声称银行卡有大额资
金需要解冻，以“手续费”“打点费”“保证金”等名义向被害人“借钱”。

程某是李某的发小，对其遭遇深感同情。2024年初，李某让程某帮忙
办理了15万元的银行贷款，程某先后三次向李某转账以此来帮助李某解冻
银行卡。然而，李某拿到钱之后玩起了“隐身”，程某顾及朋友情谊多次向
李某催要还款，李某却溜之大吉。2025年6月，程某发现李某失联后选择
了报警。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李某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存在大量的债
务，完全没有经济能力还款。对于李某所说的被冻结的资产，发现是其用修
图等方式制作出来的假材料。

2025年10月9日，公安机关以李某涉嫌诈骗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1月20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尚露瑶）

刑满释放后行骗
不思悔改“二进宫”

张先生以为自己的海鲜生意很红火，没想到追讨货款时，买家却说他们
只交易了两次，且货款已结清。他们对质时，张先生发现被自己的合作伙伴
李某骗了。近日，经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6000元。

2024年8月，张先生和李某一起商量做海鲜生意，由张先生负责投资，李
某负责购买海鲜并销售。9月，二人接到了王某的海鲜订单，李某提出由自己
跟王某对接，并按照王某的要求发货，之后也收到了王某的货款。张先生见
李某打理海鲜生意能力不错，于是把海鲜生意全权交给了李某。可得到全权
委托的李某觉得张先生“人傻钱多”，动起了歪心思。

2024年10月，李某将自己的微信小号昵称改成买家“王某”，将微信头像
也改为与“王某”一致，通过这个微信小号与自己的微信号进行聊天，并将这
些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张先生，编造要货、与王某之间存在海鲜订单
等谎言，以此来让张先生投资出钱。张先生想着之前与王某做过两单生意，
并且货款也顺利结算，便没多想，就按照李某的要求向其转账投资。

2025年3月，“王某”一直没有结清海鲜货款，张先生催促李某索要货款，
但被告知“王某”最近做生意手头紧张，过段时间会结清货款。后来，张先生
找到王某问为何不结清货款时，王某却说跟李某做了两单海鲜生意后就再
也没有合作过了，并且两笔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其他欠款。

经过一番对质，张先生发现自己被李某骗了，果断报警。经查，张先生被
李某以做海鲜生意为由诈骗6万元。2025年7月14日，慈溪市检察院依法对李
某提起公诉。 （蒋杰 董强）

卖家上门要货款
买家却说已结清

草原处处藏珍宝，每年八九月雨水丰沛时，“白花脸蘑菇”便悄然冒头，成了
当地农牧民竞相采摘、推上餐桌的美味。然而有人竟为了1.79千克、价值143.2元
的蘑菇，实施了抢劫。2025年12月3日，经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

2025年8月，陶某与女儿金某到自家租赁的草场采摘蘑菇，被相邻草场
也在采摘蘑菇的胡某发现，胡某骑上摩托车赶到陶某母女身边，欲强行带走
二人采摘的一桶蘑菇，被拒绝后，胡某随即掏出刀具指向这对母女，大声谩
骂并威胁，最终将蘑菇抢走。母女二人脱离险境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胡某很
快被抓获。

经查，胡某以经营草场、养殖牛羊为生，常年独居，案发当天胡某曾饮
酒。在审讯过程中，其对自己的抢劫行为供认不讳，称喝多了，只想抢蘑菇，
对自己的行为没考虑那么多。

涉案蘑菇经鉴定价值虽仅为143.2元，然而胡某持刀威胁的情节使事态
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案办案检察官介绍，刑法对抢劫罪的规定，重点在
于行为方式而非数额大小，在审查这类案件时，核心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当
场使用了暴力、胁迫或其他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手段。胡某为达不法占有目
的，当场持刀威胁，该行为已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该案宣判后，胡某
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于莹莹 郎永全）

持刀抢劫百余元蘑菇
被判刑三年并处罚金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杨婷婷

“亲密关系不是‘免罪符’，大家要谨
记熟人诈骗的这几个特点，保护好个人
财产……”2025 年 10 月 28 日，山东省桓
台县检察院深入当地某社区开展以案释
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办理的一起熟
人诈骗、盗窃案件向社区居民开展针对
性普法宣传，用身边事提醒居民擦亮双
眼、提高警惕。

2024 年 6 月，张女士与赵某相识于一
场朋友的聚会中。初次见面，赵某身穿
名牌服装，开着豪车，聊天时透露出自己
优越的家庭条件，自称父亲是某知名房
地产公司总经理，家里有多套房产。赵
某体贴入微的关心和优越的物质条件赢
得了张女士的芳心。恋爱期间，他对张
女士十分殷勤，还承诺为张女士的父亲
介绍工作。相处三个月后，张女士彻底
放下了戒心，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工作收
入 如 实 告 知 ，还 把 自 己 家 的 钥 匙 给 了
赵某。

在张女士眼中，赵某就是理想的男
友 ，她 甚 至 开 始 和 对 方 规 划 未 来 的 生
活。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完美的
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2024 年 12 月初，张女士与赵某一起
回家时，发现放在卧室抽屉里的首饰盒
被动过——里面的黄金手镯、项链、戒指
等物品不翼而飞，共计有 60 余克。张女

士立即报警，赵某在现场表现得十分着
急，主动提出陪张女士去派出所，还贴心
安 慰 道 ：“ 钱 不 是 问 题 ，我 可 以 再 给 你
买。”

公安机关经勘查现场，发现张女士
家的门窗完好、无暴力入侵痕迹，且当事
人无法确定具体被盗时间，该情形高度
符合熟人作案的特征。民警随即对张女

士近期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发现赵某
并非富二代，也没有在名企工作的父亲，
豪车是他租来的，而且在 2022 年他曾因
盗窃前女友 4 万元现金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综合以上情况，公安机关将赵某
锁定为重大作案嫌疑人，经进一步调取
其手机数据发现，赵某近期的微信账单
中有多笔收款来自周边区县的黄金回收

商 户 ，与 案 件 失 窃 财 物 去 向 高 度 关 联 。
2025 年 3 月，桓台县公安局依法将赵某涉
嫌 盗 窃 案 移 送 至 桓 台 县 检 察 院 审 查
起诉。

在证据审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
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赵某母亲文化水
平低，平时与人微信聊天只会使用语音
功能，但是与张女士微信聊天的“赵某母
亲”，却一直是用文字进行沟通。在案发
前一个月，“赵某母亲”曾多次通过微信
向张女士借黄金首饰，张女士不好拒绝，
便通过赵某借给“赵某母亲”三件黄金首
饰，共计 30 余克，直至案发仍未归还。办
案检察官怀疑与张女士微信聊天的“赵
某母亲”另有其人。针对以上线索，办案
检察官与侦查人员积极沟通，引导侦查
人员补充侦查。

最终查明，与张女士微信聊天的“赵
某母亲”其实是赵某。他在取得张女士
的信任后，在自己手机上登录母亲的微
信账号，假借母亲的名义向张女士借用
黄金首饰后出售，随后更是变本加厉，直
接将张女士所有的黄金首饰洗劫一空，
出售给邻近区县的黄金回收商户。

2025 年 5 月，桓台县检察院以赵某涉
嫌诈骗罪、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
扎实的证据面前，赵某对自己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当庭认罪。6 月 24 日，法院
以诈骗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赵某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

“完美男友”竟是黄金窃贼

检察官就案件定性、犯罪数额认定等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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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检察干警结合办理的案件深入当地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